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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6/2021_2022__E4_BC_81_E

4_B8_9A_E6_AC_A0_E7_c35_46089.htm 《国务院关于建立统

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》(国发〔1997〕26号)

规定：“按本人缴费工资11%的数额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

险个人帐户，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帐户，其余部分从企业

缴费中划入”。职工退休后，个人帐户养老金月标准为本人

帐户储存额除以120。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时，职工个人帐户

储存额将受到影响。一是社会保障机构停止向职工个人帐户

记帐；二是职工个人帐户储存金额减少；三是个人帐户储存

额记帐利息的累计金额相对减少。这些，将直接导致职工退

休后的养老待遇下降。 另外，有些企业为了少缴费，往往瞒

报职工工资总额。有的职工认为，现在少报点，少缴点保险

费，等以后临近退休时再把缴费工资抬起来，也不会吃亏。

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，因为《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》规定了保险待遇是与整个参保

期间的缴费工资挂钩的，而不是与某个具体年份或月份的工

资挂钩。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是宪法赋予劳动者的权利，每个

职工都要自觉监督企业按时、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，维护自

己的合法权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